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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贵灵
通 讯 员 林瑞婷 傅仰鹏

网络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在强制
执行程序中，依法通过互联网拍卖平
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处置债
务人的财产，以清偿债权人债权的行
为。如今，网络司法拍卖已被越来越
多的市民朋友所接受。那么司法实践
中，因竞买人不支付全部剩余价款，被
人民法院认定悔拍的情况下，该悔拍
者前期交纳的保证金还能退吗？

近日，南安市人民法院依法对一
名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中有悔拍行为
的买受人做出了处罚，对其支付的
180万元保证金进行没收。同时，该
院还将这名悔拍者列入竞买黑名单，
禁止其参与二次拍卖的重拍竞买。

网络竞买高价成交后又悔拍

2021年5月31日10时，位于南安

市水头镇下店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
地上建筑物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上，
以 1804.964万元的起拍价进行拍卖。
泉州市某科技有限公司报名竞买，并
按照要求缴纳了180万元保证金。此
次拍卖共吸引了 18082人次围观，19
人次报名参与竞拍，竞价十分火热。
经过一小时延时、355次竞价，最终在
同 年 6 月 1 日 11 时 被 该 公 司 以
6016.964万元成功拍得这宗厂房。

然而，根据相关竞拍规定，泉州市
某科技有限公司应当在同年 6月 8日
10时前缴纳拍卖成交价余款（扣除保
证金后的余款），但其却并未按指定时
间支付拍卖成交余款。经承办法官催
缴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却称不想要
这宗厂房了，也不会缴纳成交余款。

南安市人民法院经裁定认为，泉州
市某科技有限公司逾期交款、主动表示
悔拍，对法院正常处置被执行人财产造
成妨碍，裁定将上述房屋重新拍卖，公司
不得参加竞买，且交纳的180万元保证

金不予退还。据悉，同年9月5日11时
33分，该宗土地已被其他竞买者拍得。

司法网拍切不可“拍着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
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
四条规定，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
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依次用于支
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
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冲抵
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
相关的被执行人的债务。悔拍后重新
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

法官介绍，网络司法拍卖中的竞买
保证原则，即意向购买人在拍卖前必须
向人民法院先行缴纳一定的保证金才
能取得参与竞买的主体资格，其目的在
于防范竞买人滥用权利、随意竞拍，或
在竞拍成交后悔拍。悔拍作为一种违
约行为，扰乱司法拍卖秩序，损害相关
权利人权益，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原

买受人须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司法拍卖不同于

普通的网络购物，有严格的竞拍规则，
随意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
还。而对于在司法网络拍卖中扰乱司
法拍卖秩序的行为，如：竞买人恶意抬
价，买受人悔拍或因买受人不具备法
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竞买
资格而被撤销拍卖等，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官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应严肃、
诚信、有序参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
卖，事前要仔细阅读《竞买公告》《竞买
须知》《保证金须知》等内容，详细了解
网拍标的物的现状、瑕疵、权利负担、
税费承担、交付等。对感兴趣的拍卖
标的，要充分考虑自身经济条件和购
买必要性，千万不要把网络司法拍卖
当作“网购”，草率付保证金，等到多次
加价竞拍成功后，才因无力结清尾款
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本报记者 李贵灵
通 讯 员 林瑞婷 苏伟松 文/图

“法官，我们约陈某来法院还钱
了，他同意签署结案声明，你们能尽快
将失信和‘限高’撤下来吗……”11日
上午，杨某、易某夫妇主动将陈某约到
南安市人民法院执行服务中心，在法
官的见证下，将双方已协商好的 6万
元款项交至陈某手上，并申请解除限
制高消费和屏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从杨某、易某不予理睬、规避执
行，到主动“现身”法院还钱，是什么原
因促使这对夫妇着急来法院还钱？

2013年 9月 17日，杨某、易某夫
妇因经营需要，向陈某借了10万元现
金，并出具一份借条。借款期限届满
后，二人未按约定偿还本息，去年 1
月，陈某向南安市法院提起诉讼。经
法院审理后判决，杨某、易某共同偿还
陈某借款10万元及利息。

然而，判决生效后，杨某、易某未主
动履行生效判决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
去年8月，陈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人依法向杨
某、易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等法律文书，敦促二人及时还款，但
二人一直不予理会。

承办人遂通过网络司法查控系
统，先后对杨某、易某的银行账户、房
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车辆、工商等

财产登记情况进行了查询，冻结了二
人银行账户的零星存款，但该存款不
足以清偿所有债务。同时，杨某、易某
原共同所有的一处房产，已于2020年
8月17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拍卖
成交。该院依法向杨某、易某发出限
制消费令和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人仍置若罔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等承办
人登门“拜访”，杨某、易某就主动来到
法院。原来，今年春节过后，易某有急

事需要外出，因被法院采取限制消费
措施，在购买高铁票和飞机票时都被
拒绝，无法出远门。彼时，杨某、易某
才明白，自己的不诚信行为能造成这
样的后果。

“法官，我们受到限制消费措施和
信用惩戒后，日常生活处处受限，经商
贷款也受到影响。”在出行受限后，无
计可施的杨某、易某迫于压力，主动与
陈某取得联系，并对之前一直未能主
动履行义务的行为表示了歉意。经协

商，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当日，双方相约来到南安市法院

执行服务中心，杨某、易某当场履行6
万元款项。陈某向法院出具结案声
明，该案以执行和解的方式圆满落下
帷幕。

法官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
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为
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
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
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
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
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
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
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
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
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
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
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
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
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
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
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
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
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
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

■本报记者 李贵灵
通 讯 员 吴惠珠 文/图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或许默默
无闻，却是禁毒路上不容忽视的力
量；他们或许不为外界所知，所做
的工作却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日复
一日，用执着、耐心、关爱，将迷途
人员带回正常的生活中，给迷途人
员重生的希望。他们就是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社工。

“老黄，元宵节快乐。”15日正值
元宵节，南安梅山镇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工作站专职社工黄和平，收到了他
曾帮助过的戒毒人员小李的微信祝
福。从司法所光荣退休后，65岁的老
黄将30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全部重新
投入了社区戒毒工作。

从不气馁 帮助彻底打开心结

在梅山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站，戴某某是最年轻的社区康复人
员。20 岁的他，已拥有多年的吸毒
史。因为父母无底线的溺爱，戴某某
多次进出强制隔离戒毒所，最后于
2021年1月到梅山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工作站报到。

在戴某某看来，这次报到和之前
的每一次都一样，最终还是会走向复
吸，于是他抱持无所谓的态度。面对
每次尿检，面对老黄的苦口婆心、谆谆
告诫，戴某某总是一脸漠然。面对戴
某某满目疮痍的内心，老黄从未想过
放弃，而是选择迎难而上。

面对家属的不理解、戴某某的奚
落，老黄从不气馁，他跑得比往常更勤
快了，不分昼夜地奔波在工作站、村委
会、戴某某家中。为了彻底打开戴某
某的心结，老黄还专门向心理咨询师
寻求帮助。

在老黄不懈努力下，在每个月不
厌其烦的嘱咐下，戴某某终于完成了
社区康复第一年的尿检。这是一开始
报到时，戴某某想都不敢想的。

“不要随便放弃自己，坚持就是胜
利。”此时，戴某某想起老黄常常在自

己耳边“念叨”的话语。

用心感化 帮助实现居有其所

老黄常常告诉工作站年轻的工作
人员，交流和沟通是社会工作者必备
的技能。

吸毒人员是一个特殊群体，普通
人一般不与其交流和接触，造成了他
们人脉少、圈子小，性格变得孤僻、冷
漠，社工需要不厌其烦地和他们沟通、
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
况，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通过沟
通和交流切断他们与社会上涉毒人员
接触的途径，使他们回到正常人的生
活中来。

李某某是梅山一名社戒人员，
2021年从外地移民返回。家中父亲
早亡，家庭经济不好，吸毒更让李某某
妻离子散，居无定所。

从李某某第一天到工作站接受社
区戒毒以来，老黄便以平常心对待李
某某，不戴有色眼镜，不贴标签，经常
到李某某家中走访，利用轻松的氛围、
亲切的态度，加上丰富的法律知识，向
李某某普及法律知识以及吸食毒品的
危害，使其知法、守法、懂法。

在得知李某某与其母亲所居住
的房子是危房时，老黄主动表示可

以帮李某某申请困难户安居工程。
在老黄的协调下，李某某顺利申请
到安居工程，并落到实处，使一家
人居有其所。

李某某不仅逐渐回归社会，愿意
与身边人沟通，生活也逐渐安定，这离
不开老黄的努力。

持之以恒 社康社戒人员逐年下降

梅山地处南安北部，经济发达，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情况复杂，工作
量也大。2018年以前，梅山镇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工作落后。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人员的不配合，工作站工作人
员专业知识欠缺，工作衔接困难……

来到工作站后，一系列的困难
横亘在老黄面前，但他毫不畏惧，运
用自己的基层经验、丰富的人脉资
源，稳步、扎实地推进梅山镇社康社
戒工作的开展。经过打防整治、管
控帮教，截至 2021 年，梅山镇现有 7
名社康社戒人员，社区戒毒、康复人
员逐年下降。

“我是党员，退休不褪色，余热映
初心。”截至目前，老黄帮助了42名社
区戒毒、康复人员，从老司法到新社
工，老黄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在
退而不休中发挥余热。

本报讯（记者 李贵灵 通讯员 沈志滨 文/图）
正月十五月儿圆，家家户户庆团圆。15日，梅山派出
所党员民警走进梅山镇埔仔村开展“党建+”邻里为主
题的元宵节活动，陪伴居家的老人们过元宵。

活动中，党员民警与志愿者在埔仔村民俗文
化馆门口为老人们分发汤圆，并和老人们围坐在
一起，一边吃着汤圆、一边拉着家常，并给老人们
讲解交通安全、反诈防骗等防范知识。老人们也
时不时地给民警传授做汤圆的技巧，讲述元宵节
的故事，现场暖意融融，笑声不断。

其间，民警还端着煮好的汤圆上门走访慰问
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今年 91岁的黄奶奶吃到
民警送来的汤圆，非常开心，乐呵呵地说：“今天和
你们一起吃汤圆真开心，很有过节的味道！”

本报讯（记者 李贵灵 通讯员 王素清 文/
图） 10日，南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巾帼、
青年志愿者组织开展“结对帮扶暖人心，一起向未
来”活动，再次到东田镇经济困难家庭帮扶对象小
刘家中，送去关怀和问候，并致以新春祝福。

2021年7月21日，志愿者们曾到小刘家中走
访慰问，了解到小刘热衷于打篮球。开展此次慰
问前，青年文明号成员用民辅警帮扶爱心捐款的
资金购买了一个篮球，并让篮球网红黄宇军签名
送上祝福。走访中，志愿者们仔细了解小刘在大
学的学习、生活情况，勉励他保持积极乐观、努力
向上的心态，并送上篮球和慰问金。

暖心民警送汤圆
陪伴老人过元宵

出入境管理大队志愿者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出行受限“老赖”主动要求还钱
南安市法院执结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

本报讯（记者 李贵灵 通讯员 黄少翔）寒假
在家，不少家长会把手机给孩子玩，但是网络世界复
杂多变，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份子盯上的对象。近日，霞美镇的11岁小倩在某视
频平台就遭遇了骗子，导致爷爷微信里的钱被骗。

1月初，小倩在家里玩爷爷的手机，从某游戏
视频内关注了一个好友。该好友立即给她发消
息，问她要不要购买特价游戏皮肤。在了解到小
倩还是一名学生后，对方表示只要 1元就能购买
游戏皮肤，优惠力度大。

心动的小倩告诉了对方，她爷爷的微信号，对
方添加小倩好友后，把她拉进一个微信群。在支
付了1元后，小倩下载了一款游戏“体验”新皮肤，
玩了一会儿，对方就告诉小倩，因操作失误，她爷
爷的微信将在30分钟后被冻结。

小倩一听就慌了，忙问怎么办，对方让她把微
信里的零钱先转账出去才能处理。担心被家长责
备，小倩听从对方的话，前后通过红包和转账共向
对方转了6496元。

在多次转账后，对方还要求小倩按照指示把转
账记录和账单全部删除。谁知道删除完成，对方就再
也没有回复微信消息了。小倩此时更害怕家里知道
了，赶快把游戏和短视频App删除，企图以此隐瞒。

2月 8日，小倩的爷爷去银行存钱时，才发现
微信里的钱不翼而飞，最后小倩才坦白了情况，直
至近日才向警方报警求助。

警方提醒：家长朋友要加强对孩子使用互联网的
监督力度，引导孩子安全、健康上网，避免财产损失。

11岁女生网上遇骗子

家长手机微信钱款被骗走

竞价拍卖后悔拍 180万元保证金被没收

黄和平：用爱为戒毒者点亮希望之光

杨某、易某夫妇主动还钱。

民警与老人吃汤圆，共度元宵。

慰问现场。


